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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宋代疫病防治中的问责与监督∗

邢 　 琳

摘　 要：宋代统治者深知疫病的有效防治与中央集权加强和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在疫病的防治过程

中，积极应对，并对疫病防治进行监督，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问责。 主要从信息获取、药材购买、用药情况、隔离治疗、
民间“巫医”的惩治等方面入手，建立了较系统的问责监督体系，其特点是防治中的动态问责监督和多元化问责监

督等。 虽然宋代针对疫病防治建立了较为细致的问责监督制度，但仍有局限性，如监司职权分散、混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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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宋代灾疫研究的成果颇丰①，但对疫病

防治的问责和监督未见有专门研究。 疫病流行期

间，宋代政府对疫病防治与治疗中的各环节都有相

关问责和监督制度②做保障。 本文试对宋代疫病防

治问责监督制度作初步探讨。

一、宋代地方疫病信息的监督

据中国古籍著作《集韵》载：“瘟，疫也。”疫与瘟

疫是同一个概念。 宋代文献记载的疫病，大致为疫、
疾疫、疠、癩、痢、瘟疫、瘴疫、病等。③宋代疫病的发

生次数，根据学者的研究，较大规模的疫病共 ３０８
次④。 在频繁的疫病发生中，宋代政府是如何保证

救治措施得到有效实施的，其实施的过程又是如何

履行监督的，下文具体述之。
１．对疫病信息获取的管理

疫病的发生具有突发性，政府只有及时掌握信

息的来源和准确性，才能采取有效的救治措施。 宋

代规定：“沿路有疾病、逃亡、事故之人，随处差填，
逐州交替。”⑤仁宗皇祐四年（１０５２）正月全国疫病

大流行时诏：“庐巷疾苦，或不得闻，转运、提点刑狱

亲民之官，其思所以救治之术，条例以闻。”疫病流

行期间，督促转运、提点刑狱等监司⑥之官，应想尽

办法救治百姓，要求收取奏章的“通进银台司、进奏

院、自今州县奏请及臣僚表疏，毋得辄有阻留”⑦。
这条诏令说明宋朝统治者对信息上报的管理态度是

“毋得辄有阻留”，以便迅速救治，如神宗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二月，政府为预防春天疾病大流行，诏：“方
春虑生疫疠，其令察访、转运司谕州县，据人所授粮

计日并给，遣归本贯。”⑧

２．对疫病信息谎报的监督

徽宗政和年间规定，对不及时上报灾疫信息、不
及时接受百姓灾伤诉状的官吏按法处之。 政和二年

（１１１２）正月诏：“诸县灾伤应被诉状而过时不收接，
若抑遏，徒二年，州及监司不觉察，减三等。”⑨南宋

要求对民间乡书手贴司（写文书、诉状的基层）假托

灾民诉灾之名，写灾疫信息文书骗取政府救济物资

或减免赋税的人员，坚决严惩不贷。 如孝宗淳熙七

年诏：“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悉以上闻，无或有

隐。”⑩民间如有“诸乡书手、贴司代人户诉灾伤者，
各杖一百。 因而受乞财物赃重者坐赃论，加一等，许
人 告 ”。 宋 代 朝 廷 还 不 定 期 的 派

遣安抚使和廉访使到各地巡察进行监督，或“令户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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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指挥府界、诸路监司，分诣辖下州、县有灾伤处，体
量被灾人户”，对“不受灾伤词诉，亦合劾治”，“以
戒天下苛刻之吏”。可见，朝廷为了准确及时掌握

疫病信息，采用了较为有效的办法督促监司、州县官

吏，为有效救治百姓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宋代地方疫病防治过程中的监督

宋代地方州县设立了疫病救治的医院，如安济

坊、居养院、福田院等。 有关课题学界多有关注，
这里仅从疫病治疗、救济的监督方面述之。

１．对疫病救治的监督

宋之前就有病坊制度，即政府出资设立病坊，收
容贫困无依靠之人，如唐代悲田院。 宋代亦设立

病坊，如徽宗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十二月诏：“自京师至

外路，皆行居养法及置安济坊。”安济坊收容的是鳏

寡孤独、老弱病残之人，且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进

行督导，“外路委提举常平司，京畿委提点刑狱司常

切检察，外路兼许他司分巡，皆得受诉，都城内仍许

御史台纠劾”。 同时，朝廷还派医人到各地发放散

药救治病人，“遇民疾时，州县委官监视医人遍诣闾

巷，随其脉给药”。 大观二年（１１０８）三月诏：“西
京城内外日近庶民疾疫稍多，虑缺医药，又失治疗。
依近例疾速修合应病汤药，差使臣管押医人。” “于
京城内外遍到里巷看诊，给散药拯救疾苦。”在救

治的同时也实行监督，如孝宗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二
月，淛西（今浙江）提举罗点言：“本路州县疫气大

作，居民转染，多是全家病患。 臣遂就局修制汤剂给

散，选官监督。”

２．对疫病救济的监督

宋代朝廷为了保障不能自存的病人及乞丐患者

得到及时救济，特制定了养济法。 宋代的养济法是

由元丰惠养乞丐法和居养法两项组成的。 “居养、
安济等法，岁久寝隳，吏滋不虔。”同时也有监督问

责措施，“有不虔者，劾之，重寘于法”。南宋时为

了保障老、疾、孤、贫乏之人的救济粮、药不被冒领，
规定：“不得仍前冒滥支，纵容合干人作弊，令主管

常平官常切觉察。” “有违戾去处，仰提举常平司觉

察，按治施行。”如不按法救济养济院的贫穷乞丐

之人，由监司调查核实后，依法纠举惩之，“转运、提
刑司条具废弛事状及违法官吏以闻。 自今敢有废

法，以违制加二等论”。 这样对居养法、安济法的

进一步贯彻执行起到了有效的法律监督。

３．疫病医治过程中的监督

首先，对疫病“隔离治疗”的监督。 宋代疫病流

行之时，地方设独立的病坊，对疫病患者隔离治疗，
并派人巡察监督。 如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八月诏：“所
建将理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
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及病人分轻重异

室。 逐处可修居屋一十间以来，令转运司计置修盖。
并委兵马司官提辖官勾，监司巡按点检。”

其次，对疫病患者所用汤药、粥、钱粮的监管。
宋代疫病患者的医治监督，学术界已有相关论述，
这里仅简而述之。 对轻疫病患者汤药、粥熬制的监

督，“即时差当月医官诊视脉息证候”，“责付医人并

看守僧如法煎煮服饵”，“本府不测差人点撞，如不

留意，并加责罚”。对疫病患者所需药品用量、所需

钱粮也有监督审核，“其合用药饵经提督厅点对批

历，赴安抚司药局支请”。 “其专典等人减克作

弊，全在提督官觉察，钱米料尽，接续申关。”

最后，对制药、成品药的监督。 宋代朝廷为了从

源头上控制假药、劣药流入市场，设立惠民局等机

构，药材由国家专卖。 徽宗崇宁二年五月，吏部尚书

何执中奏：“太医熟药所，其惠甚大，当（摧） ［推］之
天下，凡有市易务置处外局以监官兼领。”绍兴十

八年（１１４８）闰八月，宋高宗诏：“熟药所依在京改作

太平惠民局。”至此，崇宁二年前南宋在杭州建立

的东南西北四所熟药所，皆更名为太平惠民局。 疫

病期间，太平惠民局既是售卖药品的机构，也是百姓

治疗疾病的场所。 其措施为：一是依照官修药方做

成药医治疫病患者，“民有疾疫或不能救疗。 其令

太医简圣惠方之要者颁下诸道，仍敕长吏按方剂以

时拯济”。 二是病患亲自到惠民局就医，即“民有

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给药以归”。 三是“委官

监督，依方修制丸散，来者施视，详其病源，给药医

治”。 同时对惠民局的用药情况也有监管，如高宗

绍兴十八年诏：“惠民、和剂局，令户部委官相验，将
陈损旧药并行毁弃。”

三、宋代疫病期间对特殊场所与

民间“巫医”的监督

　 　 １．对病囚院疫病患者救治的监督

宋代病囚不分疫病或其他疾病，都送到病囚院

治疗。 太宗淳化三年（９９２）三月诏：“囚有病者，勾
官医人看治，省视汤药。”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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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４）十二月诏：“自今诸州部送罪人赴阙及往他

州者”，“不得非理絷扑，倍道进发。 病者，牒所至州

县遣医疗治”，“违者所在官司劾罪以闻”。宋法规

定：“诸狱囚有疾病，主司陈牒长官，亲验知实，给医

药救疗。” 如病囚患有传染病， “须别牢选医医

治”。 还制定有相关问责监督条例，如光宗绍熙五

年（１１９４）九月，朝廷“深虑州县循习苟简，不与救

疗，及不照条责出，因致死亡，仰监司、知、通常切觉

察”。 宁宗时要求“诸囚在禁病死，即时具因申

州，州申提点刑狱司，岁终检察”。 又规定：“应州

县辄将病囚押下巡尉司以致死亡者，许被死之家直

经刑部陈诉，仍令提刑司于岁终别项检察。”由此

可见，宋代病囚的疫病治疗不但有法可循，还有相应

的监督问责。 但是，现实中，很多病囚犯患病时并未

得到救治，“州县之狱遇有病囚，多是不切医治，听
其自愈”，“往往至于死亡”。

２．对疫尸埋瘗的监督

疫病具有突发性、人员死亡量较大等特点，如仁

宗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始之以饥馑，继之以疾疫，民
之流转死亡，不可胜数”。 病患尸体如得不到及时

掩埋，就会使病菌扩散，因此宋代专门设置掩埋尸骸

的机构漏泽园，如徽宗崇宁三年，“择高旷不毛之

地，置漏泽园”，“监司巡历”。绍兴十四年，“临安

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命诸郡收养老疾贫乏之

民，复置漏泽园，葬死而无归者”。 虽然有专人监

督，但徽宗崇宁五年：“小人乘间观望，全不尊奉，已
行之令，公然废弛，怀奸害政。 如居养鳏寡孤独，漏
泽园、安济坊之类，成宪具在，辄废不行，监司坐视，
不复按举。”因此规定：“仰监司分按本道，举行如

法。”，重新规定了监督政策。 疫病尸体的掩埋深

度亦有规定：“凡漏泽园收瘗遗骸，并深三尺。 或不

深三尺而致暴露者，宜令监司觉察，按劾以闻。”可

见，宋代对漏泽园收瘗遗骸的监督是非常重视的。
３．对民间“巫医”的监督治理

宋代“巫医”活动区域多在偏远乡村和山区，宋
代对“巫医”的监督和惩治是同时进行的。 宋代监

司、知州对“巫医”不法行为的监督，大多是以惩治

来表现的。 如淳化三年（９９２），“两浙诸州先有衣绯

裙、巾单，执角吹牛者称治病巫者，并严加禁断，吏谨

捕之。 犯者以造妖惑众论，置于法”。 “巫医”的

活动受到政府限制，部分“巫医”就转换角色，以医

师、医巫兼通的角色“假邪魅之候”以取信于信巫患

者。 宋真宗咸平五年（１００２）严令，如果“巫医”以医

师医巫的角色，在民间“若辄用邪法，伤人肤体者，
以故杀论”。 尽管朝廷一再严令禁止，民间“巫

医”活动仍有大量存在，特别是广南、两浙、福建一

带民间尤为严重，“民之有病，则门施符篆，禁绝往

还，斥远至亲，屏去便物。 家人营药，则曰神不许服；
病者欲食，则云神未听飱，率令疫人死于饥渴”。
对此，宋廷严令：“如恣行邪法，不务悛改，及依前诱

引良家男女传妖法为弟子者，特科违制定断。” “情
理巨蠹、别无刑名科断者，即收禁具案奏裁。”凡是

参与“巫医”活动之人，以“呪诅律断遣”，即流三

千里。 即便如此，政和七年（１１１７），知江南西路提

点刑狱周邦式仍反映：“江南风俗循楚人好巫之习，
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觋之信，亲戚邻

里畏而不相往来，甚者至于家人尤远之而弗顾，食饮

不时，坐以致毙。”因此朝廷立法：“责邻保纠告，
隐蔽不言者坐之，诏令监司守令禁止。”

三、宋代地方疫病救治监督与问责的特征

宋代疫情频发，３２０ 年间共发生重大疫情 ３０８
次。 仁宗至和元年（１０５４）京师大疫，朝廷拿出贵

重药材“通天犀”救治，绍兴七年，江南东路建康

（今江苏南京） 疫盛， “其合用药，令户部药局应

副”。 隆兴二年（１１６４），“两淮经虏人蹂践，流移

之民饥寒暴露，渐有疾疫。 令和剂局疾速品搭修合

合用药四万帖，赴淮东、西总领所交割，枢密院差使

臣一员管押前去。 仰逐处委官遍诣两淮州县乡村，
就差医人同共给散”。 疫病发生时，朝廷能迅速给

药救治，这与运行有效的药品监管与救治问责监督

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１．对药材、药品实行动态监管

第一，突出对药材从业者的管控，有明晰的职责

要求。 宋代官药局每一个岗位都是关键，法规强调

药材收买辨验官的辨验之责，强调仓储、运输兵士之

责，强调药材售卖者之责，重视对药业从业人员职业

观的引领。 正如周密所说：“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

门，又有官药。 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

各有监官。”宋高宗绍兴六年诏：“药局修合并辨

验药材官，令本部于医官局并有官人及在外有名目

医流内踏逐申差。 其请给衣（依）和剂局监官例，添
破茶汤钱八贯文。 如系有官人，亦与理为资任。”

第二，对官办药局的药品生产、销售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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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为了提升药品品质，对官办药局的药品生产、销
售等进行一系列监督，如绍兴六年正月诏：“和剂局

置监官文武各一员，差京朝官或大使臣，依杂卖场请

给。”朝廷还设立专门机构，派专人到各地采购药

材，设监官对药材采购进行监管。 如高宗绍兴六年

令：“依市值定价，责牙人辨验无伪滥堪充修合状，
监官再行审验，定价收买。 如受情中卖伪滥，并例外

收买钱物，许人告，每名支赏钱五十贯，并依伪滥律

断罪。 及官知情各与同罪。 不觉察，减二等。”

第三，对官办药局疾病诊疗进行监管。 官办药

局还承担诊疗疾病、免费给散药的职责，如朝廷“委
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来者施视，详其病源，给药医

治，政府拨钱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

罚”。 无论是对成药或是政府所拨的款项，都有官

员监督，对积极履行职责的医官奖赏，不尽心履行职

责的医官实行惩罚。
第四，对官药局熟药进行监管。 为方便收取本

地药材换取成药，朝廷在各郡设立熟药所，且有监官

监察。 崇宁元年（１１０２ 年）十月，朝廷允许各州“提
举司常切催促”，“土产药材附押前来，合本州计定

元买价直，并所费钱数，具状解发到所，依数支还熟

药”。即各州的当地所产药材等价换取官药局成

药。 宁宗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三月，临安府疫，“临安府

委通判稽考医药，所用药材速科见钱，付铺户收买，
毋令减克”。 这些监督惩治举措对于限制假伪药

材的流通，提升成药质量，增强民众对药品安全应有

的信心，必然起到促进作用。
２．疫病期间实行多渠道问责

一是对监察官对药材、成药监察不力的问责。
监察官对药材质量的把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
监察不力，按法处之。 如绍兴六年诏：“今后交跋到

熟药，虚称阙绝者，并从太府寺觉察。 从杖一百科

罪。”隆兴元年五月诏：“合剂局所管药材”，“公吏

等缘事入局，辄将食用者，许人告，赏钱二十贯。 监

临官不觉察，同罪”。监察官在检查核验药材时，
“如受情中卖伪滥，并例外收买钱物”，一旦发现或

被人举报，“依伪滥律断罪；及官知情，各与同罪，不
觉察，减二等”。

二是对不依法埋瘗尸体的问责。 高宗绍兴年间

规定：“埋瘗无主死人，所降条格、棺木、絮纸、酒仵

作行下工食钱，破砖镌记死人姓名、乡贯，以千字文

为号。 遇有识认，许令给还。 每年三年、春冬醮

祭。”“今欲下诸路州县，如委系无主，即于常平司钱

内，量行支给。 仍每人不得过三贯文省，如法埋瘗，
无令合干人作弊科扰。 并令本司常切不住检察，如
违，亦仰按治试行。”无主尸体所用棺木、裹尸体的

絮纸等费用，由官府供给三贯钱，如有人从中作弊，
中饱私囊，按法处置。

３．对民间“巫医”失察的问责

宋仁宗景祐时规定，凡有“托言鬼神，恐吓民

财”，“本县官不时察觉，即与冲替”。政和四年又

要求：“诸路括责州县有以讲说、烧香、斋会为名而

私置佛堂、道院聚众之所者，尽行毁拆。” “偿复违

犯，当严邻保之法。 州城兵官，县巡尉，其不觉察之

罪。”对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语惑众，“仰所在官

司根究诣实”，“廉访使者失察觉，监司失按劾，与同

罪”。南宋时，在“妖教”活动频繁的地区，仍严查

官吏失察坐罪之法。 如绍兴初，缪罗、余五婆传授

“魔法”举事，守、令、尉、佐皆因“不能觉察致乱，并
坐罪”。 其后又规定：凡有吃菜事魔，夜聚晓散，而
“州县巡尉失于觉察，并置典宪”。

４．对监督官履行职责不力进行问责

宋代监察体系中的监司，在行使监察权时既要

接受法规的监督，也要被上司监察，如“诸州县公

吏，因监司巡历点检，辄逃避者，杖一百。 因追呼整

会事节者，加一等，并勒停，永不收叙”。 “诸按察

官体量所部官，各以实犯罪状举奏，诸司不许互相关

白。”如“监司坐视，不复按举”，“有违慢观望不修

厥职者，按罪以闻，必罚无赦；监司失于按举，令御史

台弹劾”。监司之间也要互察，不互察也要承担刑

事责任，“即监司于职事违慢，逐司不互察者，减监

司应得之罪一等”，“若犯赃私罪庇匿不举者，以其

罪罪之”。 “廉访使者失察觉，监司失按劾，与同

罪。”对御史台纠劾不力者，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即“御史台、廉访知而不按与同罪”。 廉访使者监

察不力，监司负连带责任。 可见，宋代的监司一旦履

行职责不力时，会受御史台的监督、弹劾，还要受同

级的监督和廉访使的监督以及法律的制裁。

四、宋代地方疫病救治的监督成效及局限

因为朝廷对疫病救治的重视，建立了层层监督

制度，对疫病救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一，宋代监察机构多渠道的监督制度，使朝廷

对突发疫病状况更容易监控和灵活应对。 宋代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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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实行全面的监督，即中央御史台派往各地的监察

御史，各路的监司监督所管辖的路、州（府）、县官

吏，还有皇帝的耳目廉访使也时常到各地监督地方

官吏的各项工作。 宋代各路的监司都是一身兼二

任，如提举常平使既是一路救灾赈灾事务的行政

长官，又兼有监督州（府）、县官吏的职责。 监司可

以对违法胥吏和刁滑的豪民直接处置，灾疫期间，对
地方州县官员不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时，都可

以调查取证上报朝廷。 即诏令中常出现的“觉察以

闻”“按劾闻奏”。 朝廷对监司上报的违法官吏或提

出的建议，一般都给以大力支持，且很快落实其建

议，特 别 是 灾 疫 期 间 更 是 如 此。 如 绍 定 六 年

（１２３３），江东“岁大旱”，提刑袁甫“请于朝，得度牒、
缗钱、绫纸以助赈恤”，不久“疫痢大作。 创药院疗

之”，“前后持节五年江东，所活殆不可数计”。再

如乾道元年二月监察御史程叔逵针对疫病饥民聚集

感染的情况建议：“凡有家可归、有乡可依，许其自

陈，给以粮米，使之各复归业，至于无所依归之人，乃
令就病坊安养。”孝宗从之。

第二，初步建立弱势群体救助的医疗体系。 疫

病期间，“鳏寡孤独” “老疾孤穷丐者” “老疾孤幼无

依”的病患由朝廷提供医疗救治。 更为称道的是疫

病救治中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得以有序运行。 如疫病

隔离治疗、病患轻重分类治疗，都有监督制度跟进。
这些制度和医药发放措施的实施，既能使疫病患者

得到必要救助，又能使弱势群体获得“公平感”、被
“尊重感”。 另外，狱囚病患者的就医权、生存权等

也得到了法律监督制度的保护。 这对政治稳定所起

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疫病尸体的依法埋瘗，对环境的保护、阻

断病菌的再次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文已论及，
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对民间“巫医”所在的不同区域，采取灵

活监管的治理原则。 如岭南地区因百姓文化程度稍

低，地方官对民间“巫医”的监管治理方式是以温和

的态度劝导进行监管治理，太宗雍熙二年（９８５），
“岭峤之外，封域且俗”，“盖久隔于华风，乃染成于

污俗，病不求于医药”，“本郡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

之，无宜峻法，以致烦扰”。而对荆湖南北路、福建

东西路、川蜀诸路等地区的“巫医”，则采取严厉打

击与“医学”救治并举的方式进行。 如开宝年间，
“蜀民尚淫祀，病不疗治，听命于巫”，县尉李惟清

“擒大巫笞之”，“然后教以医药，稍变风俗”。再如

南宋中期，荆湖南路安仁知县叶安仁对当地“春夏

疫作，率惟巫是听”的情况，采取措施，“为文镌晓，
选医往视，随其证以疗，或扶病来告，则亲问而药之。
贫不能自给者，赒以钱若粟，所全活甚众”。

虽然宋代朝廷对疫病救助的监督效果比较明

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监督制度在疫病救治过程中

的局限性。
其一，监察过程中存在着贪赃、渎职行为。 如

“诸路监司贪饕无厌，冒法受馈，鲜寡廉耻若此”。
其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买卖药材、药品

时以次充好从中获利。 究其原因，一是监察官员职

权分散、混淆，监司监察权受到限制。 宋代对路级监

察机构实行分权制衡，即监司之间互不统属，又互相

监督。 这种监察体制虽然有利于对地方各级官员的

监督，短期内也能起到有效监督，但是长时间段的监

督或政治昏暗时期其监督效果就大打折扣。 二是监

察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两者权力容易失衡，如果监

司官员凭借其监察官权力肆意谋取私利或与其他监

察官员一起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在疫情期间对百姓

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三是对监司

的过于防范，限制了监司监察权的有效发挥。 宋代

吸取前代弱干强枝的教训，对地方官员的权力进行

限制与分散。 如南宋叶适所说：“今也上之操制监

司，反甚于监司之操制州郡。” “然则朝廷防监司之

不暇，而监司何足以防州郡哉？”“故监司之弛惰，人
反以为宽大，上亦以为知体；监司之举职，人反以为

侵权，上亦以为生事。”如果监司对官员纠举弹劾

过于严厉，反而被认为是侵夺朝廷大权。 因此，一些

监司官员疏于任事，甚至与一些地方官员互相庇护，
此局限性，在宋政府昏暗时期表现得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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